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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

■阮向民

家里有电动车的要特别注意——以
后不能过夜充电了! 据媒体报道，杭州
市政府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中
村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
紧急通知》。通知提出了5点具体要求，
特别指出，要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停
放、充电安全措施。居住出租房屋必须
建立符合消防安全技术防范要求的电动
自行车集中停放点或设置电动自行车智
能充电桩。基层巡防力量要加大对电动
自行车巡查检查力度，落实“两个一律”
（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停放楼道间等区
域、一律不过夜充电）和“两个强制”（对
发现的违规停放、充电问题采取强制搬
离、强制断电）的要求。

4 月份，杭州接连发生两起火灾，造
成8人死亡，起火原因都和电动自行车充
电有关。鉴于此，杭州市政府下发紧急
通知，强调“两个一律”和“两个强制”，其
中尤其引起大家关注的是，电动自行车
一律不许过夜充电。

电动自行车夜间充电，缺乏安全监
控，加上夜间居民都处于熟睡状态，一旦
发生火灾，容易造成人身伤亡的恶性事
故。4月份的两个案例足以告诉我们，电
动车夜间充电，已经成为严重的安全隐
患，因此，给电动车夜间充电下一道禁
令，是有依据的，也是有必要的。

不过，从电动自行车使用者的角度
来说，这道禁令有些挠头。如果工作场
所不具备充电的条件，那么让电动自行
车休养生息、补充能量只能留待晚上。
更不用说成天骑着“电驴”满街跑的外卖
或者快递小哥，如果没有足够便捷、足够
数量的充电场所来喂饱“电驴”，那还真
就难免“黔驴技穷”，置之无可用。这是
禁令所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当然，电动自行车夜间充电所带来
的安全隐患绝对不能无视，其安全保障
必须切实跟进。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解
决好出租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等设施
的配置和完善，一方面保证“电驴”不在
夜间撒野惹祸，另一方面也要能够让“电
驴”随时补充能量。

电动自行车“不过夜充电”，得留好
后路，否则很难保证规定的执行力。虽
然有关部门表示将组织全市排查，并采
取强制措施，但这毕竟不能成为常态化
的措施。就如同治病，猛药得下，日常的
理疗也得跟上。

电动车
“不过夜充电”
还需留好后路

■新华社记者贾远琨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厂区停放着一架白色涂装的
客机。这就是1980年首飞的
运-10。飞机前的石碑上镌刻
着四个字——“永不放弃”。
从 1970 年运-10 立项，到
2017年5月5日，穿过47年光
阴的中国“大飞机梦”里，所有
的遗憾与挫折、不屈与奋起、
成功与自豪，都凝结在这四个
字里，随着C919一飞冲天。

C919是我国首款具有国
际主流水准、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干线飞机，其不仅将
中国人的“大飞机梦”化为现
实，更将敲开世界市场的大门。

当年，运-10飞机首飞成
功后，飞遍了祖国的山川、沙
漠、海洋、湖泊，还曾经七上青
藏高原，国人为之振奋，世界
为之侧目。由于种种原因，

运-10未能实现量产，但是中
国人的“大飞机梦”并未尘封，
而是化作“永不放弃”这四个
字铭记心中。

从 2006 年立项到 2017
年首飞，十一年磨一剑，从设
计、研制、测试到首飞，C919
的飞天之路可以说是从零开
始，充满艰辛，每一次支撑我
们闯过难关的都是永不放弃
的精神和奋起直追的勇气！

一飞冲天的C919实现了
几代人的梦想。我们为之欢
呼之余，还应清醒地看到我们
与业界龙头的差距。运-10
项目于1970年立项时，空客
A300的研制也刚刚起步，而
当C919项目奋力追赶时，空
客已领先我们三十多年。其
间 ，空 客 的 空 中 巨 无 霸
A380、波音的梦想客机 787
均已问世，而C919仅与空客
A320、波音737相当。

几代机型的落后，追赶谈
何容易。摆在我们面前任务
何其艰巨。要实现中国民机
产业追赶乃至超越国际业界
龙头，仍需要航空人矢志不
移、勠力同心、砥砺奋进。

尽管起步较晚，但中国民
机制造业有参与国际竞争，与
国际航空巨头形成鼎足之势的
凌云之志。C919的“C”是飞机
制造商中国商飞公司英文名
COMAC 的 首 字 母 ，也 是
CHINA的首字母，显示出国家
意志和民族决心。

大飞机不仅是一个机型，
更是国之重器，是制造业王冠
上的明珠，带动的是全产业链
的发展，显示的是一个民族制
造业的水平。将航空报国的精
神代代相传，中国民机的发展
将不再只是追赶，更要超越，而
指引我们奋力前行的，仍然是
那四个大字——“永不放弃”。

■记者杜成敏

“五一”小长假，各景区又是
一波游客“爆棚”。

当前，旅游业俨然已是“朝阳
产业”。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旅游总收
入3.9万亿元，同比增长14%，预
计今年仍将保持12.5%的增长态
势，突破4.4万亿元。

但在旅游市场火爆的同时，
旅游服务供给一方却陷于低价竞
争、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旅游
服务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游客需
求的困境，大部分的导游身处无
底薪、无保障、无尊严、无身份的

“四无”状态。
供给与需求不对称，导游行

业的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从“民间大使”
到“特产推销员”

“为了工伤赔偿,我被认定为
农民工”，葛忠华是一名高级导
游，他曾因带团途中意外受伤，到
劳动部门进行工伤理赔。管理部
门将其认定为“农民工”,提供每
天9.2元最低补助。

无论是收入还是社会地位，
导游职业都在倒退。在建国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导游是由
翻译员演变而来，他们出身名校，
精通外语，主要业务是接待海外
入境游的游客，为外宾了解新中
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曾被周总理

高度评价为“民间大使”。在物价
水平低的当时，海外游客的“外
币”也让导游成为高收入群体。

“一开始就以高收入的群体
出现，这也说明中国旅游服务市
场并不是正常生长的。”浙江旅游
职业学院副教授、国家旅游局青
年专家傅林放说：“因为是个‘吃
香’的职业，在国内还没有旅游需
求的情况下，旅行社和从业人员
就已经涌现。”

傅林放认为，这也是日后旅
行社之间低价竞争的“原罪”。上
世纪90年代之后，入境游减少，国
民旅游初兴，而早已存在的旅行
社为了维持收入，开始用低价拉
客来“挖掘”国内市场，在相互竞
争中，泰国同行发明的“零负团
费”模式在中国快速蔓延。

所谓“零负团费”，是指地接
旅行社接待价格低于或等于成本
价的团队接待模式。地接社的运
营费用以购物和自费活动佣金为
主，导游人头费为辅。时至今日，

“零负团费”依然牢牢掌控着这个
行业，成为我国旅游市场难以根
治的顽疾。

“在零负团费模式下，游客购
物成为导游的唯一收入来源，导
游只能挖空心思鼓动游客消费，
成为‘特产推销员’”，傅林放说：

“相应的其他服务就会落后，导游
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旅游成为
消费的一种‘套路’。”

同时，因为淡、旺季的缘故，

大多数旅行社不会固定“养”着大
批的导游，因此，这个行业兼职导
游占到了半数以上，他们没有基
本工资、社保，不带团就没饭吃。

这种“收入全仰仗客人消费”
的模式，不仅使导游收入不稳定、
社会认同度降低，导游自身也毫
无职业成就感，致使行业人才流
失严重。

此外，旅游院校在导游人才
培养上也陷入尴尬局面，学校花
几年时间培养出的导游的服务能
力和素养与市场上“零负团费”经
营模式，完全不兼容。

职业等级不被认可

在宁波市人大代表、高级导
游李晶看来，导游不仅代表旅游
公司，也代表了整个城市的形象，
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目
前我国持证导游约为86万名，其
中中级导游占比不足3.4%，高级
导游占比不足0.4%，特级导游仅
为0.0029%，中、高级的人才处于
奇缺状态。”李晶说。

导游持证等级分为初、中、
高、特四个等级，但这项评定制度
从1986年确立至今，仍未被纳入
国家职称评定范畴。

“简单地说,无论你考到什么
等级，福利待遇都不会改变。”李
晶说：“职称不受认可，从业者就
缺乏自我提升的内生动力，精神
上丧失归属感，没有职业规划。
很多工作10年以上的老导游仍

然会处于迷惘的状态中，更多的
人选择跳槽。”

今年宁波两会期间，李晶提
交了《关于加强导游人才队伍建
设的建议》议案。她认为，当前我
国旅游业发展迅猛，各旅游城市
在景点设施等硬件条件上的投入
不断加大，却忽视了导游等软件
方面的提升，希望可以引起宁波
当地有关部门对该现象的重视，
建立完善的激励制度和培训体
系，加强高层次导游人才培养。

个性化旅游时代
导游何去何从

自驾出行，已成为当下休闲
旅游的主要方式。刚在新三板上
市的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去年观光类产品的游客
量，还不到总量的一成。

“现在的旅游市场，景点观光
类的自由行产品，早已被自驾游取
代。”该公司导领中心副主任刘峰
说：“随便一搜，网上就有一批攻
略，拿起手机订好酒店，开好导航，
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刘峰表示，以前的旅游市场，
游客之所以需要导游，缘于信息
的不对称，南北方文化差异，需要
从导游的讲解中逐渐明晰。如今
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只要拿起手
机通过几秒钟的搜索，景点的人
文典故、历史文化就一目了然。

“不少景点还主动开发智能景区，
开放公共无线网络，扫个二维码

就可以畅游全景点，所以只会讲
解的导游，越来越无立足之地。”

从入境游到全民大众旅游，
旅游市场格局在变，需求也在
变。刘峰认为，导游行业更应该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杂家式”的
人才已不适应市场的需求。

不久前，该公司组织了一次社
区“乒乓球旅游团”，报名者都是某
社区乒乓球爱好者，除了游山玩
水，在各地的体育馆进行乒乓球技
艺切磋是旅游的重要内容。

原本只是公司尝试推出的一
项新产品，没想到最终受到了游
客的一致好评。

“像‘乒乓球旅游团’这样的市
场需求在不断增多，比如‘野外生
存团’‘摄影团’‘美食团’，甚至还
有高档的‘高尔夫球团’，这些游客
本身就是业余爱好者，对相关的专
业知识有所了解，作为导游，就应
该升级到专业顾问水平。”刘峰说：

“对于这类游客，经济能力绝对不
是问题，只是苦于没有专业的渠道
和平台。但是现在我们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这样的大好市场放那里，
因为缺少专业的导游人才。”

刘峰还介绍，当前旅游市场
“小团化”趋势明显，比如一家三
代6至 10人的“亲子团”“幼教
团”等，对导游来说，“小团化”不
仅协调便利，收入也没有减少，只
要够专业，供给侧成功对接需求
侧，导游行业摆脱当前职业困境
也不无可能。

一方面，国内旅游市场总收入呈爆增之势，另一方面，导游仍在
无底薪、无保障、无尊严、无身份的“四无”现象里徘徊。

导游业：4万亿市场下的困局

■熊丰

甲、乙两人共同出资500万
元设立丙公司。公司设立后，日
常经营活动由甲负责，乙不参与
公司经营。经营过程中，甲与丙
公司共用一个银行账户，并且存
在甲经常挪用丙公司银行账上资
金供自己消费的情况。

一段时间后，丙公司因经营
不善，负债700万元，债权人丁要
求甲偿还丙公司所欠债务，甲称
丙公司账户上只有几千元资产，
只能以这几千元为限偿债。债权

人丁将丙公司和甲诉至法院。甲
辩称，与债权人丁签订合同的是
丙公司，应以丙公司的资产偿还
债权人的债务，自己是丙公司的
股东，应承担有限责任。

现代公司制度规定，公司法
人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并以自
己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公司与股
东是分别独立的主体，使得股东
对于公司只需承担出资范围内的
有限责任。实践中却出现了利用
这一制度漏洞的情形，即公司的
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和
股东的有限责任，恶意逃避债务，

严重侵犯了其他出资人和债权人
合法权益。

将于今年10月 1日实施的
民法总则规定：营利法人的出资
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
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
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
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
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孟强指出，民法总则强调了营利
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权利的

原理，是公司法中“刺破公司面
纱”制度在民法总则中的体现。

在国际范围内，很多国家都
规定了“刺破公司面纱”制度。这
一制度的核心就在于，当有证据
证明法人的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
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恶意逃避
债务，进而严重损害法人出资人
和债权人利益时，由法院判决法
人的出资人对法人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这样就直接“刺破”了法
人的有限责任这一法律面纱，完
善了营利法人内部制约机制，防
止法人的成员滥用权利。

孟强认为，民法总则对营
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权利
的强调能够有效遏制和打击掏
空法人财产、设置空壳法人骗
款逃债等当前经济秩序中的一
些不良现象，进一步规范营利
法人的经营和治理，理顺法人
与出资人的关系，在制度上实
现营利法人鼓励投资、活跃市
场的优势，而避免其沦为出资
人恶意逃债工具的劣势，实现
两种利益的良性平衡，对服务
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
影响。

新华社快讯：中国首款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客机C919,5日15:19在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安全落地。中国商飞董事长、党委书记、C919大型客机项目总指挥金壮龙宣布，
C919大型客机首飞任务圆满成功。

“刺破公司面纱”
——法人滥用权利逃债受约束

C919!一飞冲天的是“永不放弃”精神


